
長庚科技大學-學生校外實習性騷擾防治及申訴宣導 

性騷擾是什麼？ 

違反他人意願而向他人實施與性或性別有關之行為，若造成對方的嫌惡與厭惡，

或讓人感到不舒服不自在、覺得被冒犯、被侮辱的言行舉止，都算是「性騷擾」。 
 

遇到性騷擾了怎麼辦？ 

1. 相信自己的直覺，大聲說「不」：只要你有不舒服，要相信自己的感覺，明確的向對

方表達「不要」、「這讓我不舒服」，請對方立即停止，即使他是你尊敬的師長或要好

的朋友。 

2. 立刻反擊，勇於主張自己身體的自主權：瞪著對方說：「你在做什麼？」如果你不敢

瞪他，也不敢說話，就盡快離開此人，以免繼續受到騷擾。如果此人繼續騷擾你，

可以大喊：「這裡有色狼！」；暴露狂/偷窺狂：立刻離開現場即可，若在上廁所時遇

到，立即大叫或按求助鈴，並離開現場。 

3. 詳實記錄，保護自己的權益：如果可以的話，詳細記錄人（當事人及其他在場之

人）、事（當事人做了什麼事、說了什麼話）、時（詳細的日期、時間）、地（詳細具

體的地點或空間）、物（詳細蒐集事證-例如在正當理由與合法情形下錄音、錄影或

有具體白紙黑字的文書等等）等保全證據作為。 

4. 事後行動，提出申訴：告知信任之親友、同儕或師長，尋求支持與協助，並向相關

單位提出申訴。 
  

實習性騷擾受那些法條保護？ 

1. 「性別工作平等法」（性工法）適用範圍：指雇主性騷擾受僱者或求職者與受僱者執

行職務期間，被任何人性騷擾者，可向加害人雇主提出申訴。 

2. 「性別平等教育法」（性平法）適用範圍：指事件之一方當事人為學校校長、教師、

職員、工友或學生，他方為學生者，可向加害人所屬學校提出申訴。 

3. 「性騷擾防治法」適用範圍：凡不適用性平法或性工法者，可向加害人雇主提出申

訴，若加害人身分不明，則由警察局受理。 

 實習期間發生疑似性騷擾事件時，如雙方均為學生，可適用「性別工作平等法」及

「性別平等教育法」。 
 

如何提出申訴？ 

同學於實習期間遇到疑似性騷擾事件時，請盡速與本校實習負責指導教師反映，

並向實習單位主管提出申訴，以維護自身權益與安全。學校設有性別平等教育委員

會，將協助調查或陪同您向相關單位提出申訴。 
 
性騷擾申訴專線：03-2118999 轉 5868 (林口校區) / 05-3628800 轉 6377 (嘉義校區) 

校安中心 24 小時緊急通報專線：03-2118334  

申訴信箱：gender@mail.cgust.edu.tw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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